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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
有限的公共交通空间内
遭遇“霸道前排”怎么办

随着2月2日春运大幕的拉开，如果乘
客在回家旅途中遇到“霸道前排”该怎么
办？“社恐后排”是选择提醒还是忍让？

岳屾山认为，这里要区分不同情况：一
方面，因座椅调节问题导致后排乘客受到
财产损失或人身损害，并且前后排乘客不
能私下协商解决的，后排乘客可通过起诉
方式解决；另一方面，如果前排座椅仅仅是
严重占用了过多后排乘客的空间，导致后
排乘客无法正常站起、落座或者摆放物品
的话，建议出现这种情况时，由前后排乘客
以及乘务人员共同协商处理好该问题，避
免因此产生纠纷。

“因座椅调节引发的纠纷，属于在有限
的公共交通空间内，对个人权利行使和他
人权益保护之间进行平衡的问题，不能简
单地指责某一方，而要综合考虑前排乘客
的行为和后排乘客的物品放置需求。”岳屾
山说。

此外，岳屾山提醒道，每位乘客都应该
增强规则与责任意识，在合理范围内行使
自身权利，对自己的邻座乘客给予必要的
容忍和协助，调整座椅靠背时尽量轻调、慢
调，不要突然地使劲用力调整，以给后排乘
客留有必要的反应时间将桌板上物品移出
危险区，也能防止因用力过猛造成座椅损
坏。后排乘客需意识到前排乘客调整座椅
的可能性，电脑、水杯等物品要尽量远离前
排靠背。

如果发现前排靠背可能出现故障，可
调整幅度超出周围其他座椅的幅度，最好
及时联系乘务人员与前排协商解决。航空
或者铁路运输企业也应定期检查座椅的可
调节幅度是否正常，通过文字标识或者语
音播报的方式提示乘客相关风险。

上述高铁乘务员表示：“对此问题，我
们会将乘客的意见反映给有关部门，也请
乘客给我们一些时间，高铁乘坐的体验会
越来越好。”

坐高铁遇上“霸道前排”该怎么办？
律师称，若利益受损，可将前排人员、铁路公司列为共同被告

据《南方都市报》

时下正值春运，不
少人通过乘坐高铁或
飞机的方式，踏上了回
家的旅程。

高铁和飞机属于
公共交通工具，在有限
的空间内，乘客常常因
为权与责的问题发生
争论，继“霸坐”问题得
到有效解决后，前排与
后排的座椅调节纷争
成为不少乘客吐槽的
“槽点”，此前甚至有乘
客为此“对簿公堂”。

案例
前排乘客调靠座椅
后排桌板热水烫伤人

为一探“座椅调节纷争”背后的原因，
近日，记者实测了某高铁列车二等座的前
后排座椅空间。在未调整座椅靠背角度
时，前后排座椅直线距离在80到90厘米之
间，空间感相对舒适。座椅靠背能调节的
倾斜角度在105度到120度之间，当座椅
靠背调节至最大角度时，前后排座椅最大
直线距离超1米，体验感更为舒适。另外，
不同高铁列车、不同等级座位的前后排空
间有所差异。

基于空间有限，不少乘客选择调节座
椅靠背角度来换得一段更为舒适的旅行体
验，但却时常引发后排乘客对于空间的不
满，而由此引发的前后排纷争不在少数。

贵州高院、六枝法院就曾发布过这样
一个判例：2024年7月2日，原告刘某某乘
坐D1858次列车时，因前排乘客施某某突
然大幅后调座椅，导致其放置在桌板上的
热水倾洒，造成大腿内侧二度烫伤。事故
发生后，双方对责任认定存在较大分歧。

法官在调解中向当事人明确指出，被
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调整座椅时
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应承担一定责任；原
告放置水杯位置存在安全隐患，也需承担
相应责任；铁路运营方已尽到安全提示义
务且处置及时，不承担责任。最终双方达
成调解协议。

这并非个案。2022年，大学生王某乘
坐“复兴号”列车从深圳前往武汉，上车后，
王某将其刚购买不久的笔记本电脑放置在
前方的小桌板上使用。途中，坐在王某前
方位置的刘某调整座椅靠背时，不慎压到
王某的笔记本电脑，造成电脑显示屏损
坏。后来王某将刘某诉至法院，要求刘某
赔偿维修费、交通费。根据双方的过错程
度，法院酌情认定由被告刘某承担本案民
事责任的70%，其他部分损失，由原告王某
自行承担。据此判决，被告需赔偿原告损
失3000余元。

律师
铁路公司应该对

靠背调节尽到风险提示责任

从上述两个判例来看，当因座椅调节问题产生纠纷时，前
排乘客、后排乘客都有责任。但也有乘客反映：高铁座椅调节
角度设置不合理，铁路公司也应该承担一定责任。

实际上，绝大多数高铁、飞机座椅都贴有“座椅调节注意
后排”的提示。

一名高铁乘务员告诉记者：“如果乘客遇到类似问题，
可以第一时间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助协商。但如果乘客
没有主动提出，我们即使看到前排座椅调节可能比较‘过
分’了，我们也不好贸然去提醒，因为不知道前后排是否已
经协商一致。”

那么此类纠纷的责任该如何划分？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岳屾山对记者表示，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处理原则
是，受到损害的后排人员可以将前排人员和航空或铁路公司
作为共同被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规定，法院会根据各
方举证情况认定乘客之间过错程度和责任比例，以及航空或
者铁路运输企业是否需要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据岳屾山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
十五条第一款明确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
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该条款确定的过错责任
原则在高铁座椅调节致损的情况下，前排乘客若存在主观过
错，如调整座椅时没有对后排情况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其行为
直接侵犯后排乘客财产权或人身权，符合该条款构成要件，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还确立了
过失相抵原则：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
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因此，后排乘客若将财物置于危
险地带，没有规避前排调整座椅的可能性，比如没有将电脑屏
幕、热水壶适当远离座椅，没有将热水壶的盖子拧紧等等，自
身对损害发生有一定促成因素，法院可依据此条，衡量双方过
错程度，合理分配责任比例，避免侵权人承担过重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规定了公
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对于第三人造成的
损害，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应
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航空或者铁路运输企业，肩负着保障
乘客安全出行的责任，也应包括对座椅调节相关风险的防范
提示，应通过安全提示标识、语音广播等手段提示乘客，避免
发生纠纷，未进行相应提示的话，则存在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的风险，需要对损害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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